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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越府征补房〔2025〕8号

被征收房屋：越秀区黄华路77号408房
被征收人：李浩铭
第三人：龙敏玲
查明：本机关于2023年 12月11日作出《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越府征房〔2023〕1号），决定征收南洋

电器厂及周边更新改造项目（一期）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越秀区黄华路77号 408房位于上述征收范围内。根据本机关公布的《南洋电
器厂及周边更新改造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下称《征收补偿方案》）,征收范围内的房屋所有权人应当于2024年 3月 9
日前与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签订征收补偿协议。

据《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不动产登记字号：2023 登记 01248348）记载：越秀区黄华路 77号 408 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
40.7866平方米（专有建筑面积36.2065平方米，分摊建筑面积4.5801平方米），房屋规划用途为住宅，产权为李浩铭单独所有。现被征收房屋
地址在册户籍户主为龙敏玲。

根据广州合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合富FA估报字〔2024〕第05005号），被征收房屋广州市越秀
区黄华路77号 408房（建筑面积40.7866平方米）在价值时点2023年 12月 11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2002622元（单价为人民币49100元/平
方米）。

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未达成补偿协议，房屋征收部门
向本机关申请按照《征收补偿方案》对被征收房屋作出征收补偿决定。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穗府规〔2021〕2号）第三十八条规
定，本机关决定：

一、被征收人李浩铭、第三人龙敏玲户，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迁出并腾空越秀区黄华路77号408房交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越秀
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拆除，并迁往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路福泉街25号之北401房（建筑面积50.275平方米），该房作为被征收人周转用
房临时使用。

二、按照《征收补偿方案》，被征收人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其中一种补偿安置方式。若被征收人选择以房屋产权调换的方式
进行征收补偿，将以南洋电器厂及周边更新改造项目新建的回迁安置房进行房屋产权调换，按被征收房屋合法产权套内建筑面积1:1的原
则，确定产权调换房屋套内建筑面积。因回迁安置房户型设计或户型匹配等原因确需超出1:1原则的，超出的部分由被征收人增购，增购的
套内建筑面积原则上不超过10平方米。根据被征收房屋合法套内建筑面积按以下方式确定增购价格:1.被征收房屋合法套内建筑面积小于
新建回迁安置房最小户型套内建筑面积的:①增购至新建回迁安置房最小户型套内建筑面积部分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6000元/平方米购买；
②超出新建回迁安置房最小户型套内建筑面积增购的部分，5平方米以内(含 5平方米)，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40000元/平方米购买；5平方米
以上，10平方米以内(含 10平方米)，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 60000 元/平方米购买;10 平方米以上，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 100000 元/平方米购
买。2.被征收房屋合法套内建筑面积大于新建回迁安置房最小户型套内建筑面积的:增购的部分，5平方米以内(含 5平方米)，由被征收人按
人民币40000元/平方米购买;5平方米以上，10平方米以内(含 10平方米)，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60000元/平方米购买;10平方米以上，由被征
收人按人民币100000元/平方米购买。产权调换房屋公用分摊面积超出被征收房屋公用分摊面积的部分互不结算差价。超出应安置部分产
生的相关费用和税费由被征收人按有关规定缴纳。若被征收人选择以货币的方式进行征收补偿，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住宅框架结构房屋单
价人民币50000元/平方米对被征收人作出补偿，即人民币2039330元。

三、按照《征收补偿方案》，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人民币3000元/平方米计算，一次性给予被征收人征收奖励。
四、被征收人应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其中一种补偿安置方式，逾期不选择的，征收补偿方式采取

产权调换并按本决定书第五条内容确定选房顺序。
五、若被征收人选择以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征收补偿，新建安置房建成后，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告知被征收人在规定

时间参与选房，被征收人应当在告知的明确日期内参与选房，逾期不参与选房的，不保留被征收人的选房权利，由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
设街道办事处依据《征收补偿方案》确定产权调换的安置房。

六、若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按每月人民币2500元/户，一次性给予3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若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并自行
临迁安置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按每月人民币2500元/户计，临时安置补助费从被征收人腾空并交付房屋之月起计至回迁通知书发出之月止。

七、被征收人自行搬迁，若选择货币补偿的，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于被征收人户迁出越秀区黄华路77号 408房之月，
一次性给付被征收人搬迁费人民币5000元/户;若选择产权调换的，一次性给付人民币10000元/户。

八、《征收补偿方案》第七条第（二）项所列其他补偿费用，被征收人提供相关发票或有效凭证后，按方案标准据实领取。
如对本决定不服的，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

2025年 1月26日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越府征补房〔2025〕10号
被征收房屋：越秀区黄华路77号610房
被征收人：李剑锋
第三人：李景功
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华南支行
查明：本机关于2023年 12月11日作出《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越府征房〔2023〕1号），决定征收南洋

电器厂及周边更新改造项目（一期）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越秀区黄华路77号 610房位于上述征收范围内。根据本机关公布的《南洋电
器厂及周边更新改造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下称《征收补偿方案》）,征收范围内的房屋所有权人应当于2024年 3月 9
日前与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签订征收补偿协议。

据《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不动产登记字号：2018登记1010133）记载：越秀区黄华路77号 610房为钢筋混凝土（甲石，砼）结构，建
筑面积50.8729平方米（专有建筑面积45.1629平方米，分摊建筑面积5.7100平方米），房屋规划用途为住宅，产权为李剑锋单独所有。根据
抵押权登记信息显示，该房屋抵押权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华南支行，债务履行起始时间为2022年 5月 16日，债务履行结束
时间为2032年 5月5日。现被征收房屋地址在册户籍户主为李景功。

根据广州合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合富FA估报字〔2024〕第05033号），被征收房屋广州市越秀区黄华
路77号610房（建筑面积50.8729平方米）在价值时点2023年12月11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2441899元（单价为人民币48000元/平方米）。

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未达成补偿协议，房屋征收部门
向本机关申请按照《征收补偿方案》对被征收房屋作出征收补偿决定。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穗府规〔2021〕2号）第三十八条规
定，本机关决定：

一、被征收人李剑锋、第三人李景功户，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迁出并腾空越秀区黄华路77号610房交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越秀
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拆除，并迁往广州市越秀区共和路3号504房（建筑面积56.8375平方米），该房作为被征收人周转用房临时使用。

二、按照《征收补偿方案》，被征收人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其中一种补偿安置方式。若被征收人选择以房屋产权调换的方式
进行征收补偿，将以南洋电器厂及周边更新改造项目新建的回迁安置房进行房屋产权调换，按被征收房屋合法产权套内建筑面积1:1的原
则，确定产权调换房屋套内建筑面积。因回迁安置房户型设计或户型匹配等原因确需超出1:1原则的，超出的部分由被征收人增购，增购的
套内建筑面积原则上不超过10平方米。根据被征收房屋合法套内建筑面积按以下方式确定增购价格:1.被征收房屋合法套内建筑面积小于
新建回迁安置房最小户型套内建筑面积的:①增购至新建回迁安置房最小户型套内建筑面积部分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6000元/平方米购买；
②超出新建回迁安置房最小户型套内建筑面积增购的部分，5平方米以内(含 5平方米)，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40000元/平方米购买；5平方米
以上，10平方米以内(含 10平方米)，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 60000 元/平方米购买;10 平方米以上，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 100000 元/平方米购
买。2.被征收房屋合法套内建筑面积大于新建回迁安置房最小户型套内建筑面积的:增购的部分，5平方米以内(含 5平方米)，由被征收人按
人民币40000元/平方米购买;5平方米以上，10平方米以内(含 10平方米)，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60000元/平方米购买;10平方米以上，由被征
收人按人民币100000元/平方米购买。产权调换房屋公用分摊面积超出被征收房屋公用分摊面积的部分互不结算差价。超出应安置部分产
生的相关费用和税费由被征收人按有关规定缴纳。若被征收人选择以货币的方式进行征收补偿，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住宅框架结构房屋单
价人民币50000元/平方米对被征收人作出补偿，即人民币2543645元。

三、按照《征收补偿方案》，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人民币3000元/平方米计算，一次性给予被征收人征收奖励。
四、被征收人应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其中一种补偿安置方式，逾期不选择的，征收补偿方式采取

产权调换并按本决定书第五条内容确定选房顺序。
五、若被征收人选择以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征收补偿，新建安置房建成后，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告知被征收人在规定

时间参与选房，被征收人应当在告知的明确日期内参与选房，逾期不参与选房的，不保留被征收人的选房权利，由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
设街道办事处依据《征收补偿方案》确定产权调换的安置房。

六、若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按住宅房屋建筑面积每月人民币50元/平方米，一次性给予3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若被征收人选择
房屋产权调换并自行临迁安置的，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给予每月人民币50元/平方米临时安置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从被征收人腾
空并交付房屋之月起计至回迁通知书发出之月止。

七、被征收人自行搬迁，若选择货币补偿的，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于被征收人户迁出越秀区黄华路77号 610房之月，
一次性给付被征收人搬迁费人民币5000元/户;若选择产权调换的，一次性给付人民币10000元/户。

八、《征收补偿方案》第七条第（二）项所列其他补偿费用，被征收人提供相关发票或有效凭证后，按方案标准据实领取。
如对本决定不服的，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

2025年 1月26日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越府征补房〔2025〕12号

被征收房屋：越秀区黄华路77号608房
被征收人：廖颖华
查明：本机关于2023年 12月 11日作出《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越府征房〔2023〕1号），决定征

收南洋电器厂及周边更新改造项目（一期）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越秀区黄华路77号608房位于上述征收范围内。根据本机关公布
的《南洋电器厂及周边更新改造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下称《征收补偿方案》）,征收范围内的房屋所有权人应当于
2024年3月9日前与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签订征收补偿协议。

据《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不动产登记字号：2009登记 1044897）记载：越秀区黄华路77号 608房为钢筋混凝土（甲石，砼）结
构，建筑面积40.78平方米（专有建筑面积36.2100平方米），房屋规划用途为住宅，产权为廖颖华单独所有。现被征收房屋地址在册户籍
户主为廖颖华。

根据广州合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合富FA估报字〔2024〕第 05032号），被征收房屋广州
市越秀区黄华路 77号 608房（建筑面积 40.78 平方米）在价值时点 2023 年 12月 11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1965596 元（单价为人民币
48200元/平方米）。

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未达成补偿协议，房屋征收
部门向本机关申请按照《征收补偿方案》对被征收房屋作出征收补偿决定。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穗府规〔2021〕2号）第三十八
条规定，本机关决定：

一、被征收人廖颖华户，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迁出并腾空越秀区黄华路77号 608房交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
府建设街道办事处拆除，并迁往广州市越秀区大南路59号502房（建筑面积55.73平方米），该房作为被征收人周转用房临时使用。

二、按照《征收补偿方案》，被征收人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其中一种补偿安置方式。若被征收人选择以房屋产权调换
的方式进行征收补偿，将以南洋电器厂及周边更新改造项目新建的回迁安置房进行房屋产权调换，按被征收房屋合法产权套内建筑面
积1:1的原则，确定产权调换房屋套内建筑面积。因回迁安置房户型设计或户型匹配等原因确需超出1:1原则的，超出的部分由被征收
人增购，增购的套内建筑面积原则上不超过10平方米。根据被征收房屋合法套内建筑面积按以下方式确定增购价格:1. 被征收房屋合
法套内建筑面积小于新建回迁安置房最小户型套内建筑面积的:①增购至新建回迁安置房最小户型套内建筑面积部分由被征收人按人
民币6000元/平方米购买；②超出新建回迁安置房最小户型套内建筑面积增购的部分，5平方米以内(含5平方米)，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
40000元/平方米购买；5平方米以上，10平方米以内(含10平方米)，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60000元/平方米购买;10平方米以上，由被征收
人按人民币100000元/平方米购买。2.被征收房屋合法套内建筑面积大于新建回迁安置房最小户型套内建筑面积的:增购的部分，5平
方米以内(含 5平方米)，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40000元/平方米购买;5平方米以上，10平方米以内(含 10平方米)，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
60000元/平方米购买;10平方米以上，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100000元/平方米购买。产权调换房屋公用分摊面积超出被征收房屋公用分
摊面积的部分互不结算差价。超出应安置部分产生的相关费用和税费由被征收人按有关规定缴纳。若被征收人选择以货币的方式进
行征收补偿，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住宅框架结构房屋单价人民币50000元/平方米对被征收人作出补偿，即人民币2039000元。

三、按照《征收补偿方案》，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人民币3000元/平方米计算，一次性给予被征收人征收奖励。
四、被征收人应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其中一种补偿安置方式，逾期不选择的，征收补偿方式

采取产权调换并按本决定书第五条内容确定选房顺序。
五、若被征收人选择以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征收补偿，新建安置房建成后，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告知被征收人在

规定时间参与选房，被征收人应当在告知的明确日期内参与选房，逾期不参与选房的，不保留被征收人的选房权利，由广州市越秀区人
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依据《征收补偿方案》确定产权调换的安置房。

六、若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按每月人民币2500元/户，一次性给予3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若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并
自行临迁安置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按每月人民币2500元/户计，临时安置补助费从被征收人腾空并交付房屋之月起计至回迁通知书发出
之月止。

七、被征收人自行搬迁，若选择货币补偿的，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于被征收人户迁出越秀区黄华路77号608房之
月，一次性给付被征收人搬迁费人民币5000元/户;若选择产权调换的，一次性给付人民币10000元/户。

八、《征收补偿方案》第七条第（二）项所列其他补偿费用，被征收人提供相关发票或有效凭证后，按方案标准据实领取。
如对本决定不服的，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

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

2025年1月26日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越府征补房〔2025〕7号

被征收房屋：东山区（现越秀区）黄华路77号809房
被征收人：欧忠明
查明：本机关于2023年 12月 11日作出《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越府征房〔2023〕1号），决定征

收南洋电器厂及周边更新改造项目（一期）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东山区（现越秀区）黄华路77号809房位于上述征收范围内。根据
本机关公布的《南洋电器厂及周边更新改造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下称《征收补偿方案》）,征收范围内的房屋所有
权人应当于2024年3月9日前与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签订征收补偿协议。

据《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不动产登记字号：统612130）记载：东山区（现越秀区）黄华路77号 809房为钢筋混凝土（甲石，砼）
结构，专有建筑面积33.9665平方米，分摊建筑面积4.3000平方米，房屋规划用途为住宅，产权为欧忠明单独所有。现被征收房屋地址在
册户籍户主为欧忠明。

根据广州合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合富FA估报字〔2024〕第 05035号），被征收房屋广州
市越秀区（原东山区）黄华路77号 809房（建筑面积38.2665平方米）在价值时点2023年 12月 11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1833578元（单
价为人民币47916元/平方米）。

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未达成补偿协议，房屋征收
部门向本机关申请按照《征收补偿方案》对被征收房屋作出征收补偿决定。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穗府规〔2021〕2号）第三十八
条规定，本机关决定：

一、被征收人欧忠明户，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迁出并腾空东山区（现越秀区）黄华路77号 809房交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越
秀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拆除，并迁往广州市越秀区正南路锦荣街6号707房（建筑面积43.5625平方米），该房作为被征收人周转
用房临时使用。

二、按照《征收补偿方案》，被征收人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其中一种补偿安置方式。若被征收人选择以房屋产权调换
的方式进行征收补偿，将以南洋电器厂及周边更新改造项目新建的回迁安置房进行房屋产权调换，按被征收房屋合法产权套内建筑面
积1:1的原则，确定产权调换房屋套内建筑面积。因回迁安置房户型设计或户型匹配等原因确需超出1:1原则的，超出的部分由被征收
人增购，增购的套内建筑面积原则上不超过10平方米。根据被征收房屋合法套内建筑面积按以下方式确定增购价格:1. 被征收房屋合
法套内建筑面积小于新建回迁安置房最小户型套内建筑面积的:①增购至新建回迁安置房最小户型套内建筑面积部分由被征收人按人
民币6000元/平方米购买；②超出新建回迁安置房最小户型套内建筑面积增购的部分，5平方米以内(含5平方米)，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
40000元/平方米购买；5平方米以上，10平方米以内(含10平方米)，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60000元/平方米购买;10平方米以上，由被征收
人按人民币100000元/平方米购买。2.被征收房屋合法套内建筑面积大于新建回迁安置房最小户型套内建筑面积的:增购的部分，5平
方米以内(含 5平方米)，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40000元/平方米购买;5平方米以上，10平方米以内(含 10平方米)，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
60000元/平方米购买;10平方米以上，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100000元/平方米购买。产权调换房屋公用分摊面积超出被征收房屋公用分
摊面积的部分互不结算差价。超出应安置部分产生的相关费用和税费由被征收人按有关规定缴纳。若被征收人选择以货币的方式进
行征收补偿，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住宅框架结构房屋单价人民币50000元/平方米对被征收人作出补偿，即人民币1913325元。

三、按照《征收补偿方案》，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人民币3000元/平方米计算，一次性给予被征收人征收奖励。
四、被征收人应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其中一种补偿安置方式，逾期不选择的，征收补偿方式

采取产权调换并按本决定书第五条内容确定选房顺序。
五、若被征收人选择以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征收补偿，新建安置房建成后，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告知被征收人在

规定时间参与选房，被征收人应当在告知的明确日期内参与选房，逾期不参与选房的，不保留被征收人的选房权利，由广州市越秀区人
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依据《征收补偿方案》确定产权调换的安置房。

六、若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按每月人民币2500元/户，一次性给予3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若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并自行
临迁安置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按每月人民币2500元/户计，临时安置补助费从被征收人腾空并交付房屋之月起计至回迁通知书发出之月止。

七、被征收人自行搬迁，若选择货币补偿的，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于被征收人户迁出东山区（现越秀区）黄华路77
号809房之月，一次性给付被征收人搬迁费人民币5000元/户;若选择产权调换的，一次性给付人民币10000元/户。

八、《征收补偿方案》第七条第（二）项所列其他补偿费用，被征收人提供相关发票或有效凭证后，按方案标准据实领取。
如对本决定不服的，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

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

2025年1月22日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越府征补房〔2025〕9号

被征收房屋：越秀区黄华路77号501房
被征收人：周慧茹
被征收人：周健茹
第三人：周协勤
查明：本机关于2023年 12月11日作出《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越府征房〔2023〕1号），决定征收南洋

电器厂及周边更新改造项目（一期）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越秀区黄华路77号 501房位于上述征收范围内。根据本机关公布的《南洋电
器厂及周边更新改造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下称《征收补偿方案》）,征收范围内的房屋所有权人应当于2024年 3月 9
日前与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签订征收补偿协议。

据《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不动产登记字号：21 登记 01155577）记载：越秀区黄华路 77 号 501 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
43.701平方米（专有建筑面积38.7910平方米，分摊建筑面积4.9100平方米），房屋规划用途为住宅，产权为周慧茹（占有部分：50%）、周健茹
（占有部分：50%）按份共有。现被征收房屋地址在册户籍户主为周协勤。

根据广州合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合富FA估报字〔2024〕第05006号），被征收房屋广州市越秀区
黄华路77号501房（建筑面积43.701平方米）在价值时点2023年12月11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2171940元（单价为人民币49700元/平方米）。

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未达成补偿协议，房屋征收部门
向本机关申请按照《征收补偿方案》对被征收房屋作出征收补偿决定。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穗府规〔2021〕2号）第三十八条规
定，本机关决定：

一、被征收人周慧茹、周健茹、第三人周协勤户，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迁出并腾空越秀区黄华路77号 501房交征收实施单位广
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拆除，并迁往广州市越秀区海珠中路135号三楼全层（建筑面积53.9平方米），该房作为被征收人周转
用房临时使用。

二、按照《征收补偿方案》，被征收人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其中一种补偿安置方式。若被征收人选择以房屋产权调换的方式
进行征收补偿，将以南洋电器厂及周边更新改造项目新建的回迁安置房进行房屋产权调换，按被征收房屋合法产权套内建筑面积1:1的原
则，确定产权调换房屋套内建筑面积。因回迁安置房户型设计或户型匹配等原因确需超出1:1原则的，超出的部分由被征收人增购，增购的
套内建筑面积原则上不超过10平方米。根据被征收房屋合法套内建筑面积按以下方式确定增购价格:1.被征收房屋合法套内建筑面积小于
新建回迁安置房最小户型套内建筑面积的:①增购至新建回迁安置房最小户型套内建筑面积部分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6000元/平方米购买；
②超出新建回迁安置房最小户型套内建筑面积增购的部分，5平方米以内(含 5平方米)，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40000元/平方米购买；5平方米
以上，10平方米以内(含 10平方米)，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 60000 元/平方米购买;10 平方米以上，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 100000 元/平方米购
买。2.被征收房屋合法套内建筑面积大于新建回迁安置房最小户型套内建筑面积的:增购的部分，5平方米以内(含 5平方米)，由被征收人按
人民币40000元/平方米购买;5平方米以上，10平方米以内(含 10平方米)，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60000元/平方米购买;10平方米以上，由被征
收人按人民币100000元/平方米购买。产权调换房屋公用分摊面积超出被征收房屋公用分摊面积的部分互不结算差价。超出应安置部分产
生的相关费用和税费由被征收人按有关规定缴纳。若被征收人选择以货币的方式进行征收补偿，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住宅框架结构房屋单
价人民币50000元/平方米对被征收人作出补偿，即人民币2185050元。

三、按照《征收补偿方案》，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人民币3000元/平方米计算，一次性给予被征收人征收奖励。
四、被征收人应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其中一种补偿安置方式，逾期不选择的，征收补偿方式采取

产权调换并按本决定书第五条内容确定选房顺序。
五、若被征收人选择以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征收补偿，新建安置房建成后，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告知被征收人在规定

时间参与选房，被征收人应当在告知的明确日期内参与选房，逾期不参与选房的，不保留被征收人的选房权利，由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
设街道办事处依据《征收补偿方案》确定产权调换的安置房。

六、若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按每月人民币2500元/户，一次性给予3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若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并自行
临迁安置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按每月人民币2500元/户计，临时安置补助费从被征收人腾空并交付房屋之月起计至回迁通知书发出之月止。

七、被征收人自行搬迁，若选择货币补偿的，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于被征收人户迁出越秀区黄华路77号 501房之月，
一次性给付被征收人搬迁费人民币5000元/户;若选择产权调换的，一次性给付人民币10000元/户。

八、《征收补偿方案》第七条第（二）项所列其他补偿费用，被征收人提供相关发票或有效凭证后，按方案标准据实领取。
如对本决定不服的，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

2025年 1月26日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越府征补房〔2025〕11号

被征收房屋：东山区（现越秀区）黄华路61号201房
被征收人：桑岗峰
第三人：桑伟嵩
查明：本机关于2023年 12月11日作出《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越府征房〔2023〕1号），决定征收南洋

电器厂及周边更新改造项目（一期）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东山区（现越秀区）黄华路61号201房位于上述征收范围内。根据本机关公布
的《南洋电器厂及周边更新改造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下称《征收补偿方案》）,征收范围内的房屋所有权人应当于2024
年 3月9日前与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签订征收补偿协议。

据《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不动产登记字号：2003登记430）记载：东山区（现越秀区）黄华路61号201房为钢筋混凝土（甲石，砼）结
构，建筑面积44.3199平方米（专有建筑面积38.8392平方米，分摊建筑面积5.4807平方米），房屋规划用途为住宅，产权为桑岗峰单独所有。
现被征收房屋地址在册户籍户主为桑伟嵩。

根据广州合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合富FA估报字〔2024〕第05028号），被征收房屋广州市越秀
区（原东山区）黄华路61号 201房（建筑面积44.3199平方米）在价值时点2023年 12月 11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2176107元（单价为人民币
49100元/平方米）。

征收实施单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未达成补偿协议，房屋征收部门
向本机关申请按照《征收补偿方案》对被征收房屋作出征收补偿决定。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穗府规〔2021〕2号）第三十八条规
定，本机关决定：

一、被征收人桑岗峰、第三人桑伟嵩户，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迁出并腾空东山区（现越秀区）黄华路61号201房交征收实施单位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拆除，并迁往广州市越秀区东华东路关园街4号202房（建筑面积66.4375平方米），该房作为被征收
人周转用房临时使用。

二、按照《征收补偿方案》，被征收人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其中一种补偿安置方式。若被征收人选择以房屋产权调换的方式
进行征收补偿，将以南洋电器厂及周边更新改造项目新建的回迁安置房进行房屋产权调换，按被征收房屋合法产权套内建筑面积1:1的原
则，确定产权调换房屋套内建筑面积。因回迁安置房户型设计或户型匹配等原因确需超出1:1原则的，超出的部分由被征收人增购，增购的
套内建筑面积原则上不超过10平方米。根据被征收房屋合法套内建筑面积按以下方式确定增购价格:1.被征收房屋合法套内建筑面积小于
新建回迁安置房最小户型套内建筑面积的:①增购至新建回迁安置房最小户型套内建筑面积部分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6000元/平方米购买；
②超出新建回迁安置房最小户型套内建筑面积增购的部分，5平方米以内(含 5平方米)，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40000元/平方米购买；5平方米
以上，10平方米以内(含 10平方米)，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 60000 元/平方米购买;10 平方米以上，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 100000 元/平方米购
买。2.被征收房屋合法套内建筑面积大于新建回迁安置房最小户型套内建筑面积的:增购的部分，5平方米以内(含 5平方米)，由被征收人按
人民币40000元/平方米购买;5平方米以上，10平方米以内(含 10平方米)，由被征收人按人民币60000元/平方米购买;10平方米以上，由被征
收人按人民币100000元/平方米购买。产权调换房屋公用分摊面积超出被征收房屋公用分摊面积的部分互不结算差价。超出应安置部分产
生的相关费用和税费由被征收人按有关规定缴纳。若被征收人选择以货币的方式进行征收补偿，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住宅框架结构房屋单
价人民币50000元/平方米对被征收人作出补偿，即人民币2215995元。

三、按照《征收补偿方案》，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人民币3000元/平方米计算，一次性给予被征收人征收奖励。
四、被征收人应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其中一种补偿安置方式，逾期不选择的，征收补偿方式采取

产权调换并按本决定书第五条内容确定选房顺序。
五、若被征收人选择以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征收补偿，新建安置房建成后，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告知被征收人在规定

时间参与选房，被征收人应当在告知的明确日期内参与选房，逾期不参与选房的，不保留被征收人的选房权利，由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
设街道办事处依据《征收补偿方案》确定产权调换的安置房。

六、若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按每月人民币2500元/户，一次性给予3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若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并自行
临迁安置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按每月人民币2500元/户计，临时安置补助费从被征收人腾空并交付房屋之月起计至回迁通知书发出之月止。

七、被征收人自行搬迁，若选择货币补偿的，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建设街道办事处于被征收人户迁出东山区（现越秀区）黄华路61号
201房之月，一次性给付被征收人搬迁费人民币5000元/户;若选择产权调换的，一次性给付人民币10000元/户。

八、《征收补偿方案》第七条第（二）项所列其他补偿费用，被征收人提供相关发票或有效凭证后，按方案标准据实领取。
如对本决定不服的，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

2025年 1月26日


